
安徽省居民供用电合同

用电人： 合同编号：

供电人： 签订地点：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人）和居民用电户（以下简称用电人）在电力供应

与使用中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

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

合同。

一、用电地址、容量和性质

1.用电地址： 。

2.用电容量： 千瓦。

3.用电性质: 居民生活用电。

用电人不得擅自改变用电性质用电、向上述用电地址外转供电力，不得超过上述容

量用电。

二、供电方式

供电人以交流 50 赫兹、电压□220 伏 □380 伏电源向用电人连续供电。

三、计量装置

□单相智能电能表 □三相智能电能表

四、用电计量

1.用电计量装置须经合法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后方可配置使用，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

是用电人电费结算的依据。

2. 供电人应按规定的周期校验、轮换计费电能表，并对计费电能表进行不定期检查。

发现计量失常时，应查明原因。

3、用电人认为供电人装设的计费电能表不准时，有权向供电人提出校验申请，在

用电人交付验表费后，供电人应在 7 天内检验，并将检验结果通知用电人。如计费电能

表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验表费不退；如计费电能表的误差超出允许范围时，除退还验

表费外，还应按规定退补电费。

用电人如不愿向供电人申请电能表检验或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向有资质的计量

检定机构申请校验，供电人应予以配合。校验申请方应先行垫付校验费用。检验结论为

合格的，校验费用由校验申请方承担，如不合格，由供电人承担校验费用并换装用电计

量装置，但能证明因用电人使用、保管不当除外。



4.以下情形计量失准时，供电人、用电人按下列方式确定差额电量并退、补电费，

但差额电量未确定前，用电人应按抄见电量如期交纳电费，误差确定后，再行退补。

（1）电能表误差超出允许范围时，以“0”误差为基准，按验证后的误差值退补电

量。退补时间从上次校验或换装后投入之日起至误差更正之日止的二分之一时间计算。

（2）计费计量装置接线错误的，以其实际记录的电量为基数，按正确与错误接线

的差额率退补电量，退补时间从上次校验或换装投入之日起至接线错误更正之日止。

（3）其他非人为原因致使计量记录不准时，以用电人正常月份的用电量的平均值，

确定计费电量差额。

五、电价

供电人按规定收取电费和随电征收的各项政府性附加费用，不得违规收费。执行政

府电价主管部门制定的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用电人可选择执行以下第 种电价，并按

电价政策规定调整。

1.居民生活电价 2.居民生活分时电价

六、抄表和结算

1.供电人安排抄表周期为 ，抄表例日为 。实际抄表例日以抄

表通知所载明的日期为准。

2.供电人按照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和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按抄表周期与用电

人结算电费。

3.用电人可采取现金、委托银行代扣、自助交费及充值卡付费等方式，应当在抄表

和电费结算当（次）月 日前向供电人足额交纳电费。

采用预付电费方式付费的用电人，根据智能电能表的计量计费提示功能或手机短信

提示功能等，随时检查充值余额，在预付电费使用完毕前及时付费，以保证持续用电。

七、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

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 （见附图）。分界点电源侧

电力设施由供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电力设施由用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

理。

八、用电安全和保障

1、供电人应按规定提供连续电力供应服务；因故需停止供电时，应按规定事先通

知用电人或公告，但因紧急避险、不可抗力造成的停电情况除外。

2、用电人因欠费停止供电的，供电人在用电人交清电费后 24 小时内应恢复供电。

3、用电人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剩余电流保护器等开关电器，并负责运行维护，

以保障用电安全。

九、合同变更、转让和解除



用电人需要增加、减少用电容量，变更户名、改变用电性质、另行选择（分类/分时）

电价、迁移用电地址、移动表位、过户等，应先行结清所欠电费，再与供电人依法办理

变更手续；需要解除合同的，应依法办理合同解除手续。

合同未作变更的，不得擅自实施。

十、违约责任

1.供电人

（1）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供电人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3）因电力运行事故引起居民家用电器损坏，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用电人

（1）未按约定期限足额缴纳电费，应继续交付，并自逾期之日至交付日，每日按

欠费总额的 1‰支付电费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金额最高不超过所欠电费的 30%。经供

电人催缴仍不交付的，供电人可按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

（2）发生《供电营业规则》第 100 条、第 101 条所列违约用电行为、窃电行为，

按《供电营业规则》有关规定处理。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合同争议，可协商解决或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其他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供用电双方可另行签订协议；未另行签订协议的，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办理。

十三、附则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供电人：（签章） 用电人：（签章）

地址： 地址：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附图：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附图 A、B 为：单户架空方式进户、单户电缆方式

进户）


